
政府部門就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8/20 號作出的書面回覆 

 
要求食環署與康文署協商在雲景道、天后廟道及寶馬山道合適位置放置清潔工具 

 
 
食物環境衞生署 
 
食物及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會物色合適的地點及與相關部門協商所需的安排。 
 
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 
本署已於 9 月 10 日與食環署在寶馬山一帶進行實地視察，研究在不影響康樂場地

使用者及場地日常運作的情況下，為食環署提供合適的儲物空間擺放清潔用具的可

行性。本署會繼續與食環署商討有關事宜。 
 
 
 
 
2020 年 9 月 
 


